






2、 乙方的响应文件 (含澄清、 补充文件)

3、 成交通知书

十四、 合 同补充和修改： 对合同条款作任何改动或偏离，增加补充条款， 均须由甲、

乙双方签订书面的补充合同。

十五、 违约终止合同

1、 在乙方收到甲方发出的违约通知后10天内，乙方仍未纠正其下述任何一种违约行

为， 甲方可向乙方发出终止合同通知， 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乙方除承担本合同货款总额

20%的违约金外，一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

(1) 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交付货物的；

(2) 乙方提供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且未及时纠正的；

(3) 乙方未能履行合同项下的任何其它义务的。

2、 甲方终止部分合同，甲方可以按适当的条件和方式采购类似的由于乙方未交付部分

的产品； 乙方应承担甲方购买类似货物的额外费用并继续履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十六、 破产终止合同

1、 当乙方破产或无清偿能力时，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终止合同，在 甲方知情而未收

到乙方终止合同书面通知时， 甲方亦可书面通知乙方终止合同。

2、 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原因造成自然终止合同时按破产终止合同办法终止合同。

十七、 合同纠纷： 如发生合同纠纷，甲、 乙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时 ， 可提请政府

采购管理部门调解； 调解不成， 双方约定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八、 未尽事宜： 合同如有未尽事宜， 须经甲、 乙方双方共同协商， 作出补充约定；

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九、 合同份数及生效： 本合同一式 6份， 甲方、 乙方各3份； 本合同经甲、 乙双方

盖章后生效。

乙方 (盖章) 四川旧石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绵阳市游仙区一环路东段218号

仙渔庭43栋 1层 17号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

富乐路支行

账    号 ： 5100 1658 6370 5069 0632

甲方 (盖章)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2 0 2 5年  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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